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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

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99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617万股，每股发行价格9.5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250,185,200.00元； 扣除承销、 保荐费用人民币29,245,283.02元 （不考虑增值

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220,939,916.98元，扣除公司为发行普通股（A股）所支付

的中介费、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9,282,662.77元（不考虑增值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1,657,254.21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1年6月8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A14925号验资报

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并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

公司对各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分配调整及截至2023年3月31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与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调整后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

截至2023年3月31日实际投

资金额

1

智能电网故障监测与自动化产品升

级项目

6,994.52 6,565.73 1,302.91

2

现代电气自动化技术研究院建设项

目

5,801.24 3,300.00 1,694.35

3

基于SRD的智慧工厂管理系统产业

化项目

5,649.29 5,100.00 80.76

4 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2,554.95 1,700.00 475.75

5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 3,500.00 3,500.00

合计 25,000.00 20,165.73 7,053.77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基本情况

结合公司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

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募投项目预期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预计达到可使用

状态日期

变更后预计达到可使用

状态日期

1 智能电网故障监测与自动化产品升级项目 2023年6月 2024年6月

2 现代电气自动化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 2023年6月 2024年6月

3 基于SRD的智慧工厂管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2023年6月 2024年6月

4 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2023年6月 2024年6月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虽然公司募投项目已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仍存在较

多不可控因素，主要是受外部宏观环境影响，工程物资采购、物流运输、人员施工等诸多环

节受阻；原规划设备换型等因素，部分设备采购环节暂未进行；同时公司与张店区政府正在

协商园区整体置换，未来公司的主要经营场地可能发生变化，基于谨慎性考虑，暂缓了部分

建设改造项目的进行，致使项目整体进度滞后，项目实施进展未达预期。

四、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

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调

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

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五、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

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因此，

董事会同意募投项目进行延期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

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因此，

监事会同意募投项目进行延期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科汇股份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基于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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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3年5月26日在公司第二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3年5月19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微信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

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俊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募投项

目延期的报告》（公告编号：2023-031）。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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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0元

每股转增股份0.30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1 － 2023/6/2 2023/6/2 2023/6/2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18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40,253,000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6,101,200元（含税），转增72,075,9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12,328,9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6/1 － 2023/6/2 2023/6/2 2023/6/2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经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江苏建丰投资有限公司、香港诺贝尔高新材料有限公

司、江苏皓景博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湖口县晨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

口县晨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外，公司其余股东的

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对个人持股1

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至公司账户，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

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登上海分公司提

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

政策，对于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股息0.36元人民币。

（4）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

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36元。

（5）对于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0元。

（6）本次转增股本的来源为公司股票发行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55,230,608 46,569,182 201,799,79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85,022,392 25,506,718 110,529,110

1、 A股 85,022,392 25,506,718 110,529,110

三、股份总数 240,253,000 72,075,900 312,328,9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312,328,900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

2.04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0792-3661111

特此公告。

江西晨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3332 证券简称：苏州龙杰 公告编号：2023-028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593,8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97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席文杰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何小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91,810 99.9981 2,000 0.0019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91,810 99.9981 2,000 0.0019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91,810 99.9981 2,000 0.0019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91,810 99.9981 2,000 0.0019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91,810 99.9981 2,000 0.001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91,810 99.9981 2,000 0.001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91,810 99.9981 2,000 0.0019 0 0.0000

8、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执行情况及2023年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91,810 99.9981 2,000 0.001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591,810 99.9981 2,000 0.0019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席文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09,591,815 99.9981 是

10.02

选举邹凯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09,591,815 99.9981 是

10.03

选举何小林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09,591,815 99.9981 是

10.04

选举关乐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01,205,595 92.3460 是

10.05

选举王建新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109,591,840 99.9982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冯晓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09,591,815 99.9981 是

11.02

选举梁俪琼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09,591,815 99.9981 是

11.03

选举陈达俊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09,591,830 99.9981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葛海英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109,591,815 99.9981 是

12.02

选举樊双江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

109,591,825 99.998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86,24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7,613,8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737,970 99.9651 2,000 0.0349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14,700 98.2862 2,000 1.713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623,2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2,763,

830

99.9843 2,000 0.0157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2,763,

830

99.9843 2,000 0.0157 0 0.0000

7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12,763,

830

99.9843 2,000 0.0157 0 0.0000

8

《2022年度董事、 监事

薪酬执行情况及2023年

薪酬方案》

12,763,

830

99.9843 2,000 0.0157 0 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审议通过。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5、6、7、8。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诗雨、陈奕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

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9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23-43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持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星网锐捷” ）19,

943,03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3635%）的股东维实（平潭）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维实投资” ）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日内，通过集中竞

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3,951,007股(占星网锐捷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2.3529%)。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维实投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拟减持股东情况

（一）维实投资基本情况

维实投资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0,000元，维实投资共有股东185名，均为公司上市前

公司及子公司员工。

（二）维实投资持有星网锐捷股票情况

维实投资共有股东185名，其中现任或已离任但原任期尚未届满的星网锐捷及控股子

公司锐捷网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共计15人（以下简称“受限股东” ，其余股东称

为 “非受限股东” ）， 合计持有维实投资10,516,000股， 占维实投资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30.0457%。上述人员相当于间接持有星网锐捷总股本的1.0106%,其中锐捷网络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维实投资及星网锐捷间接持有锐捷网络部分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有维实投资股数

（股）

比例

对应星网锐捷股票

（股）

1 黄奕豪 星网锐捷董事长、锐捷网络董事长 2,105,000 6.0143% 1,199,431

2 阮加勇

星网锐捷副董事长、总经理、锐捷

网络董事

1,456,000 4.1600% 829,630

3 郑维宏 星网锐捷董事、网络研究院院长 1,316,000 3.7600% 749,858

4 杨坚平

曾任星网锐捷董事、 财务总监、锐

捷网络董事

1,231,000 3.5171% 701,425

5 郑炜彤 星网锐捷副总经理 1,183,000 3.3800% 674,075

6 赖国有 星网锐捷副总经理 950,000 2.7143% 541,311

7 刘忠东 锐捷网络董事、总经理 630,000 1.8000% 358,975

8 林向晖 星网锐捷监事 567,000 1.6200% 323,077

9 陈宏涛 锐捷网络董事、副总经理 392,000 1.1200% 223,362

10 田中敏 星网锐捷监事 252,000 0.7200% 143,590

11 肖群 曾任锐捷网络监事 168,000 0.4800% 95,727

12 诸益平 锐捷网络副总经理 140,000 0.4000% 79,772

13 林东豪 锐捷网络监事 70,000 0.2000% 39,886

14 刘弘瑜 锐捷网络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42,000 0.1200% 23,932

15 黄育辉 锐捷网络副总经理 14,000 0.0400% 7,978

小计 10,516,000 30.0457% 5,992,028

16

其他170名

股东

无 24,484,000 69.9543% 13,951,007

合计 35,000,000 100% 19,943,035

注：上述数据系四舍五入后取整数据

1、本次减持股份范围

本次减持股份为维实投资非受限股东所间接持有的星网锐捷股票，受限股东间接持有

的星网锐捷股票不减持。

2、减持后维实投资后续安排

本次减持系维实投资根据非受限股东最终持有星网锐捷的股份数量确定本次减持的

股份数量，并将本次减持所得定向回购非受限股东所持维实投资的股份，以确保受限股东

实质上不参与本次减持。日前，维实投资已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维实投资的注册资本拟由

35,000,000元人民币减少至10,516,000元人民币，并授权维实投资董事会及董事会确定

的相关人士办理公司减资回购等相关事项。

3、减持及减资完成后维实投资股东构成及持有星网锐捷股份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注册资本（元） 占维实投资的比例 对应星网锐捷股票（股）

1 黄奕豪 2,105,000 20.0171% 1,199,431

2 阮加勇 1,456,000 13.8456% 829,630

3 郑维宏 1,316,000 12.5143% 749,858

4 杨坚平 1,231,000 11.7060% 701,425

5 郑炜彤 1,183,000 11.2495% 674,075

6 赖国有 950,000 9.0339% 541,311

7 刘忠东 630,000 5.9909% 358,975

8 林向晖 567,000 5.3918% 323,077

9 陈宏涛 392,000 3.7277% 223,362

10 田中敏 252,000 2.3963% 143,590

11 肖群 168,000 1.5976% 95,727

12 诸益平 140,000 1.3313% 79,772

13 林东豪 70,000 0.6657% 39,886

14 刘弘瑜 42,000 0.3994% 23,932

15 黄育辉 14,000 0.1331% 7,978

合计 - 10,516,000 100% 5,992,028

上述股东合计间接持有星网锐捷股票5,992,028股股份，与维实投资减持前受限股东

所间接持有星网锐捷股份数量一致。

二、本次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一）减持股东：维实（平潭）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三）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股份）；

（四）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日内；

（五）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本次维实投资拟减持的星网锐捷公司股份数

量不超过13,951,007股，占星网锐捷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3529%，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如

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

调整）；

（六）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七）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价。

三、相关各方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维实投资受限股东在星网锐捷和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捷网络” ）上

市时做出的锁定承诺如下：

（一）星网锐捷招股书中的承诺

根据星网锐捷IPO时的招股说明书显示，星网锐捷董监高及维实投资所作锁定承诺如

下：

1.维实投资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2.星网锐捷上市时，持有维实投资股份（间接持有星网锐捷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黄奕豪、阮加勇、郑维宏、林冰、杨坚平、林忠、赖国有、刘忠东、郑炜彤、陈艳玉、沐

昌茵承诺：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厦门维实创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不超过已持有的厦门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25%；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厦门维实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二）锐捷网络招股书中的承诺

根据锐捷网络的招股书显示，锐捷网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锐捷网络董事黄奕豪、刘忠东、陈宏涛、阮加勇、杨坚平和高级管理人员刘弘瑜、诸

益平、黄育辉作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至2023年11月21日），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

也不要求由发行人回购首发前股份。

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

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前述发

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发行人任职期届满后离职的，离职后6个月内不

转让首发前股份；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

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 ”

（2）根据锐捷网络的招股书显示，锐捷网络监事李怀宇、肖群、卢亿作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

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也不要求由发行人回购

首发前股份。

2.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本人在发行人任职期届满后离职的，离职后6个月内不

转让首发前股份；本人在任职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

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 ”

（三）2015年7月29日，维实投资以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了公司200,000股股份时做出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主动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

截至本公告日，维实投资、星网锐捷及锐捷网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都严格遵守

并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本次减持计划不涉及星网锐捷及锐捷网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间接持有的星

网锐捷股份及锐捷网络股份的减持，没有违返受限股东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2022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减持

计划涉及相关各方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的核查意见》，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星网锐捷股东维实投资减持计划不会导致维实投资以及星网锐捷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违反其作出的各项承诺，锐捷网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通过维实

投资本次减持计划间接减持锐捷网络股份的情形， 相关各方均严格履行其作出的各项承

诺。

五、律师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关于维实（平潭）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减持福建

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根据维实投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减持方案，维实投资按照减持计划减持星网锐捷的

股份不违反《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违反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维实投资按

照上述减持方案实施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受限股东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份锁定的规定

及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六、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二）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价格、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维实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

减持计划涉及相关各方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的核查意见》；

（三）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维实（平潭）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减持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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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3年04月28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3年0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刊

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05月26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05月26日上午09: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05月26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01-11地块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建康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9,615,4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53%。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8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45,839,7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407%。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9,584,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906%；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1,3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钟成龙、陈伟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94,0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3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534%；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66%；弃权0股。

（二）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94,0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3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534%；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66%；弃权0股。

（三）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94,0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3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534%；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66%；弃权0股。

（四）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94,0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3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534%；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66%；弃权0股。

（五）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94,0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3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534%；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66%；弃权0股。

（六）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1、2022年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执行情况

公司股东曾东强、蒋荣彪、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源东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32,989,50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854,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43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64%；弃权0股。

2、2022年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执行情况

公司股东曾东强、蒋荣彪、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源东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32,989,50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854,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43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64%；弃权0股。

3、2022年关联担保执行情况

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东莞市安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曾东

强、蒋荣彪、漆良国、袁伟康、潘汝羲、张鲲、王展祥、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源

东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15,260,31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1%；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9%；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260,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8601%；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399%；弃权0股。

4、2023年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预计情况

公司股东曾东强、蒋荣彪、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源东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32,989,50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854,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43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64%；弃权0股。

5、2023年出售商品、提供劳务预计情况

公司股东曾东强、蒋荣彪、河源兆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源东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河源光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惠文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32,989,50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9%；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7,854,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43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64%；弃权0股。

（七）审议《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94,0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3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534%；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66%；弃权0股。

（八）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92,1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4%；反对22,9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弃权30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6,4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492%；反对22,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300股。

（九）审议《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94,0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3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534%；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66%；弃权0股。

（十）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594,04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66%；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

股。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818,3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534%；反对21,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66%；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和东瑞股份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